
1.本校之甄選總成績一律取至小數第二位，小數第三位四捨五入。 
2.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，請務必於99年3月25日中午12:00起至http://www.nhu.edu.tw/~exam 招生資訊網頁中，詳閱本
校相關規定並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後，於99年3月30日前將第二階段應繳交資料及指定項目費（郵政劃撥單）收
據以掛號郵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收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不予受理，若因此影響權益，其責任概由考生自行負責）。

3.參加指定項目甄試考生之確實應試日期及時段，請考生於99年4月2日起逕行登上各甄試學系網頁查詢。 
4.指定項目甄試考生於甄試當日，須持身分證正本應試；若經查覺身分與報名資料不符，則不准應試，考生不得有
任何異議。 
5.考生參加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如有一科零分或缺考者，不予錄取。
6.考生可於99年4月19日下午13:00後至本校網址查詢放榜資料，查詢網址：http://www.nhu.edu.tw/~exam 招生資訊網
頁。

※本校個人申請入學報名，每位考生限填一學系(組)。

南華大學
一、學校基本資料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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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其他說明：

http://www.nhu.edu.tw/
嘉義縣大林鎮中坑里中坑32號

教務處招生組

1.本校之甄選總成績一律取至小數第二位，小數第三位四捨五入。 
2.通過第一階段篩選者，請務必於99年3月25日中午12:00起至http://www.nhu.edu.tw/~exam 招生資訊網頁中，詳閱本
校相關規定並繳交指定項目甄試費用後，於99年3月30日前將第二階段應繳交資料及指定項目費（郵政劃撥單）收
據以掛號郵寄至本校招生委員會收（以郵戳為憑，逾期不予受理，若因此影響權益，其責任概由考生自行負責）。

3.參加指定項目甄試考生之確實應試日期及時段，請考生於99年4月2日登上各甄試學系網頁查詢。 
4.指定項目甄試考生於甄試當日，須持身分證正本應試；若經查覺身分與報名資料不符，則不准應試，考生不得有
任何異議。 
5.考生參加本校第二階段指定項目甄試成績如有一科零分或缺考者，不予錄取。
6.考生可於99年4月19日下午13:00後至本校網址查詢放榜資料，查詢網址：http://www.nhu.edu.tw/~exam 招生資訊網
頁。

1.本校提供入學新生設備完善之學生宿舍。 
2.學測成績達52級分以上，並經本校甄選入學錄取而就讀本校者，得享有高額獎助學金，詳細資訊請登上本校網頁
查詢﹝南華菁英入學獎助學金辦法﹞，網址:www.nhu.edu.tw/~exam。 
3.註冊入學新生，每人可獲贈小筆電一台。
4.有關各學系相關修業規定，請逕行登上各學系網頁查詢。 
5.入學本校學士班新生，須修畢通過「服務學習」。 
6.本校提供多項獎助學金，鼓勵學生學習並減輕經濟負擔。 
7.其他詳細資料請上網瀏覽，網址：http://www.nhu.edu.tw。




